東海大學產學大樓空間租借合約書
甲方：東海大學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甲方)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

乙方申請租借甲方產學大樓培育空間，與乙方簽訂下列條款以資遵據：

1、 租借時間： 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，為期 年；本租約應於完成《私立學校法》第49條第1項之程序後始生效力，並溯及至簽約日起開始生效。
2、 租借空間：   ，共   坪。
3、 甲方提供乙方培育空間及相關設備，乙方則應支付甲方下列費用：
(一)管理費每月每坪_元，共_坪，水電費每月每間_元，共_間。
4、 乙方得使用甲方設施，但應依據甲方設施管理規定洽借之；培育空間之辦公設施經協調後，乙方不需培育室之辦公設備，由乙方協助甲方搬運辦公設施；其他需求原則上由乙方自行增設。
5、 乙方於租借期間對於培育室及設備應負維護之責，牆面或外觀應維持進駐之原狀，若需變動必須事先告知甲方，並以可回復及美觀為前提方可變動。（牆面油漆指定用色：百合白水泥漆）
6、 租借期間乙方應遵循相關生活公約，且需遵守菸害防制法及校內禁菸規範，如有違反規定，致學校被訴遭索賠或受罰，應負擔賠償責任；另外，嚴禁於公共區域堆放私人物品，影響其他進駐廠商權益。
7、 乙方置於培育室之營業秘密、技術文獻或成品配方等機密資料，應自行妥善保管，甲方不負個別管理之責。
8、 租借期間屆滿前3個月，甲方應書面通知乙方最後一季雙方應完成事項。乙方若無特殊事由，於租借期屆滿內應無異議辦理搬遷，乙方完成交接最遲不得超過1個月。
9、 乙方於進駐期間，應遵守甲方「產學與育成中心培育室進駐輔導及管理辦法」、「產學與育成中心培育室進駐與退駐評審辦法」及相關規定，若有違反情事，甲方得依據辦法終止合約，並請求損害賠償，乙方不得異議。

10、 乙方若遭甲方終止合約，應於甲方書面通知之日起1個月內搬出甲方所在地，並將進駐場所回復原狀；乙方依本合約第三條已繳納之各項費用，甲方得視個案討論退還比例。
11、 任一方若有違約情事或雙方發生爭議，應先以協商方式尋求解決，若協商未果，則以簽呈陳請校長核示。
12、 若因甲方校務發展、開發或重行修建而有回收場地之必要，甲方得終止本合約並於終止前以書面通知乙方，乙方應於通知日起1個月內搬遷，乙方依本合約第三條已繳納之各項費用，甲方依比例退還。

13、 本合約若有未盡事宜，得經雙方同意後修訂之。

14、 本合約正本一式2份，由雙方各執1份為憑。

立合約書人   

	甲    方：
	東海大學 

	代 表 人：
	校長

	地    址：
	40704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1727號

	聯絡電話：
	(04)2350-8340

	

	乙    方：
	

	代 表 人：
	

	地    址：
	

	聯絡電話：
	


中華民國年月日
東海大學產學與育成中心租借須知及設備清單
一、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得租借東海大學產學與育成中心(以下簡稱甲方)之設施，但應依設施管理規定洽借。培育空間之辦公設施經協調後，乙方不需培育室之辦公設備，由乙方協助甲方搬運辦公設施。其他需求原則上由乙方自行增設。

二、乙方應負物品保管之責，勿攜出校外使用。所有物品校方皆列為財產，即便損壞亦不可隨意丟棄，應通知本中心處理。乙方應於租借期間屆滿後將物品歸還甲方。

三、乙方於租借期間對於培育室應負維護之責，牆面或外觀應維持進駐之原狀，若需變動必須事先告知甲方，並以可回復及美觀為前提方可變動。（牆面油漆指定用色：百合白水泥漆）

四、進駐期間企業應遵循相關生活公約，本校為無菸校園環境，校園內嚴禁吸菸；公共區域禁止堆放私人物品，垃圾須依本校公告地點及垃圾車次進行丟棄，請勿丟棄於2樓公共空間垃圾桶或1、2樓廁所內，以免影響其他使用者權益。
五、若需裝設專線電話，請自行向中華電信申請，且線路不可外露。
六、培育室配備清單

	租借方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培育室編號： 
清點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租借方簽名：            同仁簽名：

	基本配備(進駐期間由企業自由使用)

	□桌子，數量： 
	□椅子，數量： 
	□已確認   □未確認

	□活動櫃，數量： 
	□鐵櫃，數量： 
	□已確認   □未確認

	□冷氣遙控器，數量： 
	□網路線，數量：
	 □已確認   □未確認

	其他配備借用清單(若因其他培育室所需，將由育成中心統籌分配與調度)

	□其他：
	□已確認   □未確認

	交接日期：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    租借方簽名：         同仁簽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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